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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贵州新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股权并对其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容百科技”或“公司”）

拟收购贵州新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新仁”或“标的公司”）

部分股权（以下简称“本次股权收购”）并对其增资（以下简称“本次增资”，

“本次股权收购”与“本次增资”合称“本次交易”）。根据审计机构对标的公

司的审计结果，截至 2025年 8月 31日（审计基准日），标的公司审定净资产为

572,678,048.60 元，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确定标的公司股权整体估值为

398,853,209.66元（即投前估值）。容百科技拟使用自有资金 34,176.39万元收购

贵州新仁部分股权，并使用自有资金 14,000 万元对贵州新仁进行增资。本次交

易前，公司未持有贵州新仁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贵州新仁股权比

例为 93.2034%，贵州新仁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 公司已具备创新性的磷酸铁锂量产技术与深厚的客户基础，而贵州新仁

目前已拥有年产 6万吨磷酸铁锂产线且具备快速扩产潜力，公司将通过本次交易，

将自身新型技术在标的公司产线上快速放大，迅速构建具备竞争优势的磷酸铁锂

规模化生产能力，将技术优势和产品优势迅速转化成产业化优势，把握市场高速

增长机遇。本次交易将完善公司平台化布局，丰富现有产品矩阵与业务结构，进

一步巩固公司作为全球化正极材料产业整体解决方案提供者的领先地位。

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的发展愿景与长期战略规划，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

股东利益的情形，未来随着产线逐步投产，预计将对公司的经营情况产生积极影



响。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 相关风险提示：

1、交割风险

标的公司全体现有股东已获悉本次交易的相关情况，除贵州省新动能产业发

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动能基金”）外，其他股东均为本

次交易的转让方。

本次交易需要办理股权交割等手续，存在不能按期顺利完成的风险。本次交

易的股权收购以取得新动能基金的同意作为先决条件，本次交易的增资以新动能

基金已经退出标的公司作为先决条件。本次股权收购协议签订后四个月内，公司

将与新动能基金签订回购义务主体变更协议。

2、业务整合以及协同效应不达预期的风险

公司与贵州新仁在企业文化、管理制度等方面存在差异，本次交易完成后需

要进一步融合，贵州新仁能否与公司现有业务和资源实现有效整合存在一定的不

确定性，客观上存在业务整合及协同效应不达预期的风险；公司将积极采取相关

措施，在管理团队、管理制度等各方面积极规划部署和整合，促使公司和贵州新

仁的业务能够继续保持稳步发展，做到精细化管理，降低风险。

3、标的公司业绩不及预期的风险

本次股权收购价格虽低于标的公司净资产，但磷酸铁锂材料存在技术不断迭

代、研发需持续投入等行业特点，如果不能持续保持技术先进性，可能产生资产

组减值和商誉减值的风险。

4、未来产能过剩的风险

现阶段随着动力市场和储能市场的增长，中高端磷酸铁锂产品呈供不应求状

态。本次交易本着国家反内卷的精神、以低价并购行业过剩产能的方式迅速完成

产业化，但随着行业持续性的扩产，未来可能存在产能过剩的风险。



一、交易情况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全球新能源汽车的加速普及以及储能市场的快速发展，为锂电正极材料行业

提供了巨大的增量市场空间。目前国内磷酸铁锂行业正处于市场格局重塑的行业

发展阶段，具备技术领先、客户资源及供应链整合能力的企业将获得显著的竞争

优势。

公司已具备创新性的磷酸铁锂量产技术与深厚的客户基础，而贵州新仁目前

已拥有年产 6万吨磷酸铁锂产线且具备快速扩产潜力，公司将通过本次交易的实

施迅速构建具备竞争优势的磷酸铁锂规模化生产能力，将技术优势和产品优势迅

速转化成产业化优势、把握市场高速增涨机遇。本次交易将完善公司平台化布局，

丰富现有产品矩阵与业务结构，进一步巩固公司作为全球化正极材料产业整体解

决方案提供者的领先地位。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 34,176.39万元收购贵州新仁 54.9688%股份，并使用自

有资金 14,000.00万元对贵州新仁进行增资。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贵州新

仁股权比例为 93.2034%，贵州新仁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内。

（二）本次交易的决策与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1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收购贵州新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并对其增资的议案》。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本次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收购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 1的基本情况

姓名：曾小山

就职情况：现为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



（二）交易对方 2的基本情况

姓名：邓娥英

（三）交易对方 3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贵州湘邵新材料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湘邵新材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203MAALWQCX6J

注册地址：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新窑镇上营盘村（路喜园区旁）

执行事务合伙人：曾小山

成立日期：2021年 8月 24日

经营范围：新能源材料批发、销售；锂矿、萤石矿资源进出口；有色金属销

售；工程项目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以自有资金投资活动。（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四）交易对方 4的基本情况

姓名：李园园

就职情况：现为标的公司的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

截至公告披露日，曾小山、邓娥英、湘邵新材料以及李园园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与容百科技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关系，与公司、公司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其他股东、公司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的名称和类别

本次交易事项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 4月

修订）规定的“购买资产”及“对外投资”。

（二）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简介

公司名称 贵州新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20203MAALX7BT04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新窑镇路喜园区南侧

法定代表人 李园园

注册资本 111,578.9479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21年8月27日

经营范围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

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

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

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选矿（除

稀土、放射性矿产、钨）；再生资源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

销售；有色金属合金制造；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

学品）；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

收及梯次利用；矿产资源勘查；矿产资源采选冶炼及资源综

合利用；磷酸铁锂、磷酸铁、碳酸锂及相关材料的研发、加

工、生产、销售；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2、本次交易完成前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有公司注册资本金额

（人民币/元）
持股比例

1 曾小山 513,631,583.20 46.0329%

2
贵州省新动能产业发展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400,000,000.00 35.8491%

3 邓娥英 122,157,895.80 10.9481%

4
贵州湘邵新材料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60,000,000.00 5.3774%

5 李园园 20,000,000.00 1.7925%

合计 1,115,789,479.00 100.0000%

3、标的公司主营业务

贵州新仁是一家专注于磷酸铁锂材料、磷酸铁及相关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的高科技企业。由上市公司天山铝业创始人曾小山先生发起创办，于 2021年

8月在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 11.16亿元。贵州新仁长

期深耕锂电池正极材料领域，核心产品包括磷酸铁锂、磷酸锰铁锂及碳酸锂等关

键材料。目前贵州新仁已建成 6万吨/年磷酸铁锂产能。

4、标的公司的权属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

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

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5、标的公司的主要财务数据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完成对标的公司截至 2025年 8月

31日的审计工作并出具《审计报告》（中兴华审字（2025）第 023292号），最



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合并口径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4年度 2025年1月-8月
营业收入 82,149,059.74 14,217,291.15
净利润 -46,814,382.70 -48,089,767.2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47,623,506.63 -47,450,646.13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8月31日
资产总额 1,361,492,135.76 1,390,241,004.56
净资产 620,767,815.84 572,678,048.60

负债总额 740,724,319.92 817,562,955.96

四、标的公司的评估、定价情况

根据审计机构对标的公司的审计结果，截至 2025年 8月 31日（审计基准日），

标的公司审定净资产为 572,678,048.60元，经双方协商一致确定标的公司股权整

体估值为 398,853,209.66元（即投前估值）。

五、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股权转让协议

甲方：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贵州新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丙方 1：曾小山

丙方 2：邓娥英

丙方 3：贵州湘邵新材料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丙方 4：李园园

1、本次股权转让

各方一致同意，丙方 1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37.7470%的股权、丙方 2将其

持有的标的公司 10.9481%的股权、丙方 3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5.3774%的股权、

丙方 4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0.8963%的股权分别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应分别向

丙方 1、丙方 2、丙方 3 及丙方 4 支付 234,689,161.26 元、68,069,086.47 元、

33,433,471.45元及 5,572,178.77元，合计 341,763,897.95元人民币（ “股权转让

价款”）。



本次股转后，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有公司注册资本金额

（人民币/元）
持股比例

1 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13,335,794.02 54.9688%

2 曾小山 92,453,684.98 8.2859%

3
贵州省新动能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400,000,000.00 35.8491%

4 李园园 10,000,000.00 0.8962%

合计 1,115,789,479.00 100.0000%

2、付款方式

受让方应按照如下约定将每期股权转让价款支付至各转让方：

在本协议及增资协议签署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支付第一

期转让价款 1.8亿元，即分别向丙方 1、丙方 2、丙方 3及丙方 4支付 72,925,263.31

元、68,069,086.47元、33,433,471.45元及 5,572,178.77元。

2026 年 12 月 30 日前，受让方应向转让方（丙方 1）支付第二期转让价款

68,352,779.59元。

2027 年 6 月 30 日前，受让方应向转让方（丙方 1）支付第三期转让价款

51,264,584.69元。

2027 年 12 月 30 日前，受让方应向转让方（丙方 1）支付第四期转让价款

42,146,533.67元。

3、交付安排

自本次股权转让第一期转让价款支付日起且取得新动能基金就本次收购的

同意后三十个工作日内，标的公司应当办理完毕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等

全部手续。

4、特别约定

鉴于新动能基金与本次交易的转让方已签订相关回购协议，本协议签订后四

个月内，受让方应按转让方与新动能基金已签订的回购协议约定承接转让方的相

关权利义务。

5、违约责任

若一方违反本协议股权转让、付款方式及工商变更等相关条款，导致交易目



的无法实现，违约方需向守约方按照协议约定支付相应违约金，且守约方有权解

除本协议。

6、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对各方具有约束力；前述签署指各方中的自然人签

字，法人或其他组织由有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

（二）增资协议

甲方：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贵州新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丙方 1：曾小山

丙方 2：邓娥英

丙方 3：贵州湘邵新材料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丙方 4：李园园

1、本次增资

各方一致同意，标的公司应向容百科技（或“投资方”）增发注册资本人民

币 14,000万元（“增资价款”），投资方以 14,000万元（“增资价款”）认购。

自交割日（定义见下文）起，投资方即获得本次增资项下其对应的标的公司股权，

并以其所获得的标的公司股权依据《公司法》的规定及交易文件的约定享有标的

公司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自交割日起，标的公司以前全部年度及本次收购

形成的全部所有者权益由公司各股东按届时其于标的公司的持股比例分别享有。

(1) 各方确认，本次增资具体实施前，新动能基金退出，各方股权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有公司注册资本金额

（人民币/元）
持股比例

1 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13,335,794.02 90.8179%

2 曾小山 92,453,684.98 8.2859%

3 李园园 10,000,000.00 0.8962%

合计 1,115,789,479.00 100.0000%

（2）各方同意本次增资前先行将标的公司的股东及股权结构等比例减资。本

次增资完毕后，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对应注册资本金额

（人民币/元）
持股比例



1 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2,229,830.55 93.2034%

2 曾小山 33,048,751.31 6.1332%

3 李园园 3,574,627.81 0.6634%

合计 538,853,209.67 100.0000%

2、交割先决条件及交割

投资方在履行增资价款缴款义务前，需满足以下先决条件：

(1) 各相关方均已适当签署本次收购相关交易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本协议、

《贵州新仁股权转让协议》、《贵州新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章程》等，合称“交

易文件”），且交易文件已生效；

(2) 本次增资前新动能基金已经退出标的公司；

3、缴付价款

第一笔增资价款：增资先决条件均满足起 10个工作日内缴付 10,000万元，

计入标的公司的注册资本。投资方支付第一笔增资价款的时间为“交割日”。

第二笔增资价款：投资方于第一笔增资款支付之后 90 个自然日内，缴付剩

余增资价款 4,000万元，计入标的公司的注册资本。

4、工商变更

在目标公司收到第一笔增资价款后三十日内应当办理完毕本次增资所涉事

宜的全部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5、违约赔偿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致使其他方承担任何费用、责任或蒙受任何损失，违

约方应就上述费用、责任或损失赔偿守约方。

除上述约定外，因违约方违反协议相关约定导致目标公司未在本协议约定的

时间内办理工商变更手续，应向守约方支付相应违约金。

6、协议生效与解除

本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即生效。《贵州新仁股权转让协议》解除的，本协议

自动解除。

六、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亦

不会形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对外担保、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等情形。



七、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容百科技已具备创新性的磷酸铁锂量产技术与深厚的客户基础，而贵州新仁

目前已拥有年产 6万吨磷酸铁锂产线且具备快速扩产潜力，公司将通过本次交易，

将自身新型技术在标的公司产线上快速放大，迅速构建具备竞争优势的磷酸铁锂

规模化生产能力，将技术优势和产品优势迅速转化成产业化优势，把握市场高速

增长机遇。本次交易将完善公司平台化布局，丰富现有产品矩阵与业务结构，进

一步巩固公司作为全球化正极材料产业整体解决方案提供者的领先地位。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的发展愿景与长期战略规划，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

利益的情形，未来随着产线逐步投产，预计将对公司经营情况产生积极影响。

八、重大风险提示

1、交割风险

本次交易需要办理股权交割等手续，存在不能按期顺利完成的风险。本次交

易的股权收购以取得新动能基金的同意作为先决条件，本次交易的增资以新动能

基金已经退出标的公司作为先决条件。本次股权收购协议签订后四个月内，公司

将与新动能基金签订回购义务主体变更协议。

2、业务整合以及协同效应不达预期的风险

公司与贵州新仁在企业文化、管理制度等方面存在差异，本次交易完成后需

要进一步融合，贵州新仁能否与公司现有业务和资源实现有效整合存在一定的不

确定性，客观上存在业务整合及协同效应不达预期的风险；公司将积极采取相关

措施，在管理团队、管理制度等各方面积极规划部署和整合，促使公司和贵州新

仁的业务能够继续保持稳步发展， 做到精细化管理，降低风险。

3、标的公司业绩不及预期的风险

本次股权收购价格虽低于标的公司净资产，但磷酸铁锂材料存在技术不断迭

代、研发需持续投入等行业特点，如果不能持续保持技术先进性，可能产生资产

组减值和商誉减值的风险。

4、未来产能过剩的风险

现阶段随着动力市场和储能市场的增长，中高端磷酸铁锂产品呈供不应求状



态。本次交易本着国家反内卷的精神、以低价并购行业过剩产能的方式迅速完成

产业化，但随着行业持续性的扩产，未来可能存在产能过剩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2月 13日


